附件2
2025年度青海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申报指南表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补助范围
	申报材料

	1.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发明专利
	自专利申请日开始计算，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专利维持年限满10年的国内授权发明专利（不重复补助）。
	1.专利证书或登记证副本。
2.2023-2025年同一专利权人年费缴纳凭证或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的已缴费信息页面截图。

	
	专利权质押融资
	2025年度以专利权质押方式获得融资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手续的企业。
	无需提交申报资料。

	
	专利转移转化
	2025年度转化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专利技术，且签订技术转移转化合同的我省中小微企业。
	1.转让专利清单和专利证书。
2.技术转化合同。

	2.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青海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025年度新确定的青海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无需提交申报资料。

	
	知识产权贯标
	2025年度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1.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认证缴费凭据。
2. 完成2025年度贯标备案，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择优验收。

	
	专利代理师
	2025年度获得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的青海户籍人员或者社保缴纳时间满足条件的人员。
	1.个人身份证（非青海户籍需提供工作单位和社保缴纳相关证明）
2.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

	
	专利代理机构
	2025年度代理省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10件、20件或30件的机构。
	1. 授权专利清单。
2. 专利证书。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或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
	2025年及以前获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或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称号的单位。
	无需提交证明资料


	
	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的学校
	2025年及以前获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称号的学校。
	无需提交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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